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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作为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泽实业”

或“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评估机构，就中国证监会 2016 年 6 月 24

日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前发生业绩“变脸”或本次重组存在拟置

出资产情形的相关问题与解答》的要求出具核查意见，具体如下：  

  

一、本次拟置出资产的评估作价情况  

根据《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置出资产事宜所涉及的北京市万泽碧轩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开元评报字[2018]648 号”

（以下简称“评估报告”），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对北京市万泽碧轩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股权进行评估，并且以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于

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7 月 31 日，在持续经营的假设条件下，北京市万泽碧轩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 17,328.04 万元。  

  

二、本次拟置出资产评估的评估方法、评估假设、评估参数预测合理，且符

合资产的实际经营情况。  

（一） 评估方法的合理性  

    企业价值评估的基本方法包括资产基础法、市场法和收益法。  

    由于被评估单位有完备的财务资料和资产管理资料可以利用，资产取得成本

的有关数据和信息来源较广，因此本次评估可以采用资产基础法。  

    收益法是企业整体资产预期获利能力的量化，强调的是企业整体预期的盈利

能力。鉴于被评估单位为房地产项目公司，主要业务为在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公

司目前并没有其他土地储备，未来收益存在不确定性，故此次评估不采用收益法。 

   由于被评估企业是房地产项目公司，资本市场同类上市公司价值比率差异比

较大，不宜通过资本市场分析评估对象价值，因此不适宜使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通过以上分析，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  

   （二）评估假设的合理性  



根据评估准则的规定，资产评估师在充分分析被评估单位的资本结构、经营

状况、历史业绩、发展前景，考虑宏观经济和区域经济影响因素、所在行业现状

与发展前景对被评估单位价值影响等方面的基础上，对委托人或者相关当事方提

供的资料进行必要的分析、判断和调整，在考虑未来各种可能性及其影响的基础

上合理设定如下评估假设。 

1.前提条件假设 

（1）公平交易假设 

公平交易假设是假定评估对象已处于交易过程中，评估师根据评估对象的交

易条件等按公平原则模拟市场进行估价。 

（2）公开市场假设 

公开市场假设是假定评估对象处于充分竞争与完善的市场(区域性的、全国

性的或国际性的市场)之中，在该市场中，拟交易双方的市场地位彼此平等，彼

此都有获得足够市场信息的能力、机会和时间；交易双方的交易行为均是在自愿

的、理智的而非强制的或不受限制的条件下进行的，以便于交易双方对交易标的

之功能、用途及其交易价格等作出理智的判断。在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交易

标的之交换价值受市场机制的制约并由市场行情决定，而并非由个别交易价格决

定。 

（3）持续经营假设 

持续经营假设是假定被评估单位(评估对象所及其包含的资产)按其目前的

模式、规模、频率、环境等持续不断地经营。该假设不仅设定了评估对象的存续

状态，还设定了评估对象所面临的市场条件或市场环境。 

2.一般条件假设 

（1）假设国家和地方(被评估单位经营业务所涉及地区)现行的有关法律法

规、行业政策、产业政策、宏观经济环境等较评估基准日无重大变化；本次交易

的交易各方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 

（2）假设被评估单位经营业务所涉及地区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所执行的



有关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不发生重大变化。 

（3）假设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和不可预见因素对被评估单位的持续经

营形成重大不利影响。 

3.特殊条件假设 

（1）假设被评估单位在现有的管理方式(模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其业

务范围(经营范围)、经营方式与目前基本保持一致，且其业务的未来发展趋势与

所在行业于评估基准日的发展趋势基本保持一致。 

（2）假设被评估单位的经营者是负责的，且其管理层有能力担当其职务和

履行其职责。 

（3）假设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料(基础资料、财务资料、运营资料、

预测资料等)均真实、准确、完整，有关重大事项披露充分。 

（4）假设被评估单位完全遵守现行所有有关的法律法规。 

（5）假设被评估单位在现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其经营范围、

经营模式、产品结构、决策程序等与目前基本保持一致。 

（6）假设被评估单位能保持现有的管理、技术团队的相对稳定，并假定变

化后的管理、技术团队对公司拟定的重大决策无重大影响。  

（三） 评估参数的合理性  

本次评估中，评估机构对置出资产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并以资产基础

法的结果为最终评估结论。本次拟置出资产评估的具体情况及参数选取情况详见

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开元评报字[2018]648 号”《资产评估报告》。  

  

三、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  

2019 年 1 月 2 日，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本次重大资产置出具体方案的议案》等议案，且独立董事就评估机构独立性、

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发表了事

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评估标的资产和评估目的不涉及国有产权转让，评估报告无需在国有资

产管理机构履行备案或核准程序。  

综上所述，本评估机构认为：本次交易中拟置出资产的评估方法、评估假设、

评估参数取值及评估结论合理，符合资产实际经营情况，本次评估履行了必要的

决策程序。    

 

  



（本页无正文，为《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关于万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前发生“业绩变脸”或重组存在拟置出资产情形相关事项之专项核查意见》

之签署页）  

  

  

  

  

  

  

  

  

  

  

  

  

  

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2 日  

  


